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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

丰教招字[2017]2 号

丰南区教育局

关于评选 2016-2017 年度丰南区招生考试工作

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高中阶段学校、初级中学：

我区 2016—2017 年度招生考试工作在省、市招生考试主管部门和区

委、区政府的领导下，圆满完成了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(高考)、普通高

中学业水平考试(学考)、初中生毕业与升学考试(中考)、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(自考)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(成考)等各项招生考试系列任务。全区各级

招生考试工作人员立足本职，团结协作，恪尽职守，认真落实上级有关政

策要求，严密组织和实施各项考试环节，不断加强对学生的考风考纪宣传

教育，使各项考试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，在工作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个

人。为发扬成绩，进一步做好今后的招生考试工作，经研究决定对在 2016

—2017 两年度招生考试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予以表彰。现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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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参加过高考、学考、中考、自考、成考等系列考试中至少一项相关工

作，且参加以上系列考试工作时间一年以上的在编在岗人员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.坚持党的教育方针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、区各项招生考试

政策、法规。

2.考试工作业务知识熟练，工作中积极主动、团结协作，严谨规范，

两年来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，能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3.廉洁自律，坚持原则，自觉抵制不正之风。

4.有较强的服务意识，关心爱护考生，全心全意为考生服务。

5.招生考试工作业绩突出，受到招生考试主管部门认可。

三、评选办法及推荐指标分配

1.评选办法：采取学校推荐和区教育局审核评定相结合的办法。

2.名额推荐：先由区教育局根据两年内各校参与高考、学考、中考等

各项考试系列工作情况确定各校推荐名额(见附件 1)，再由各校按指定人

数推举上报，最后由教育局综合衡量、考评予以确认。

3.被推荐者需填写《2016—2017 年度丰南区招生考试工作先进个人登

记表》一式两份(见附件 2)，2018 年 1 月 19 日前各校将加盖公章的登记表

报丰南区招生办公室。

4.各单位必须将推荐名单在校务公开栏中公示一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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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表彰办法

区教育局将对先进个人进行通报表彰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附：1.2016-2017 年度丰南区招生考试工作先进个人学校推荐指标分

配表

2.2016—2017 年度丰南区招生考试工作先进个人登记表

丰南区教育局

2017 年 12 月 26 日

主题词：招生考试工作 先进个人 通知
丰南区教育局办公室 二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印

(共印 20 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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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.

2016—2017 年度丰南区招生考试工作先进个人

学校推荐指标分配表

学校 高考 学考 中考

一中 4 4 4

二中 4 4 4

唐坊高中 3 3 2

职教中心 1 2 2

农中 2

电大 1

丰南镇成人学校 2 1

实小东校区 1

实验学校 2 3

大新庄中学 3

银丰学校 2 3

丰南四中 2

柳树○中学 2

王兰庄学校 2

钱营一中 2

经安中学 2

西葛中学 2

钱营学校 2

黄各庄中学 2

岔河中学 2

宣庄中学 2

南孙庄中学 2

唐坊中学 2

尖字沽中学 2

大齐学校 2

东田庄学校 2

董各庄中学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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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.

2016-2017 年度丰南区招生考试工作先进个人登记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职 务 职 称

工作单位 分管工作

主

要

工

作

业

绩

单位

意见 学校(章)

年 月 日

区级

评审

意见
丰南区教育局(章)

年 月 日


